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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直基本医疗保险互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评估标准表

	医疗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要求
	评估方法
	评估记录

	1
	基本条件
	经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符合《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不符合要求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无对外出租、承包科室。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营业时间满3个月以上，经属地医保部门政策培训6个月，且培训期间无违反协议及医保政策规定，无违规违纪。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互联网医院所依托的实体定点医疗机构为省直医保协议管理定点医疗机构。不符合要求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2
	信息系统
	具备完善的医院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通过电子医保凭证，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网结算。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和系统，现场核实
	

	
	
	建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疾病病种等基础数据库，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医保编码，能够按医保要求报送“互联网+”医疗服务产生的诊疗信息。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和系统，现场核实
	

	
	
	建立和妥善保存电子病历、在线电子处方、购药记录，做到全程留痕，实现全过程可追溯。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和系统，现场核实
	

	
	
	能够区分常规线下医疗服务业务和“互联网+”医疗服务业务。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和系统，现场核实
	

	
	
	优先支持承诺互联网诊疗与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进行对接。不履行承诺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和系统，现场核实
	

	
3
	
人员条件
	线上医师和药师符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认真执行互联网医疗保险政策规定，遵守医德医风，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互联网医院管理服务人员需经过医疗卫生法律规定、医保政策规定、岗位职责、流程规范的培训，使其具备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满足线上服务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4
	执业范围和
服务对象
	主营业务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范围内，同时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能够实现初诊和复诊的患者识别。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5
	内部管理
	规章制度健全，具有符合医保要求的医保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统计信息制度、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等。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病历书写准确、规范；诊疗记录、医嘱等与病情及费用明细吻合。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严格执行处方管理规定，加强处方规范化管理。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药品、医用材料供应商的相关资质、合格证明文件等材料齐全，确保购入渠道正规，保证质量。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财务制度健全，按要求配备专职会计人员。科目设置健全合理，凭证档案保存完整。账实相符。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为参保人员服务的线上执业的医师是济南市区域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执业的医师，主执业地和参保地是济南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按规定与所有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医师、护士、药学和医技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应签订劳动合同、连续足额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返聘退休人员、多点执业人员应提供劳务合同及不少于3个月的工资流水。不符合以上要求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备注：1.评估记录栏填写是否符合要求；2.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新规。                                  评估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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